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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訟事件法增訂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第三十五條
之一至第三十五條之三、第四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一
條文；刪除第四章章名、第一節節名、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
百二十條、第二節節名、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三節節名、第一百三十三條至第一百三十七條、第四節
節名、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第一百三十
九條之一至第一百四十條、第四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四十條
之一、第一百四十條之二、第五節節名、第一百四十一條至
第一百五十七條、第六節節名、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
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二條至第一百六十九條、第六節之一節
名、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七節節
名及第一百七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三十二條、第四
十條、第四十四條及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8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200082691 號  

第 五 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之三規定，除別有規定外

，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第三十條之一  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第三十條之二  法院收受聲請書狀或筆錄後，得定期間命聲請人以書狀或於期日就特定事項詳為

陳述；有相對人者，並得送達聲請書狀繕本或筆錄於相對人，限期命其陳述意見。 

第三十條之三  因程序之結果而法律上利害受影響之人，得聲請參與程序。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前項之人參與程序。 

第三十二條  法院應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 

法院為調查事實，得命關係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場。 

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得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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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應協力於事實及證據之調查。 

關係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 

第三十五條之一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八十條及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於非訟事

件準用之。 

第三十五條之二  聲請人因死亡、喪失資格或其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而無依法令得續行程序

之人，其他有聲請權人得於該事由發生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

通知於一定期間內聲明承受程序。 

依聲請或依職權開始之事件，雖無人承受程序，法院認為必要時，應續行之。 

第三十五條之三  聲請人與相對人就得處分之事項成立和解者，於作成和解筆錄時，發生與本案

確定裁定同一之效力。 

前項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聲請人或相對人得請求依原程序繼續審理

，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四項規定。 

因第一項和解受法律上不利影響之第三人，得請求依原程序撤銷或變更和解對

其不利部分，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編之一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 四 十 條  法院認為不得抗告之裁定不當時，得撤銷或變更之。 

因聲請而為裁定者，其駁回聲請之裁定，非因聲請不得依前項規定為撤銷或變更之。 

裁定確定後而情事變更者，法院得撤銷或變更之。 

法院為撤銷或變更裁定前，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裁定經撤銷或變更之效力，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溯及既往。 

第四十四條  抗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地方法院以合議裁定之。 

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

機會。但抗告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不在此限。 

抗告法院之裁定，應附理由。 

第四十六條之一  民事訴訟法第五編再審程序之規定，於非訟事件之確定裁定準用之。 

除前項規定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更以同一事由聲請再審： 

一、已依抗告、聲請再審、聲請撤銷或變更裁定主張其事由，經以無理由駁回

者。 

二、知其事由而不為抗告；或抗告而不為主張，經以無理由駁回者。 

第七十四條之一  第七十二條所定事件程序，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法院應

曉諭其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前項情形，關係人提起訴訟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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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刪除） 

第一節  （刪除） 

第一百零八條  （刪除） 

第一百零九條  （刪除） 

第一百十條  （刪除） 

第一百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十二條  （刪除） 

第一百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十七條  （刪除） 

第一百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十九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條  （刪除） 

第二節  （刪除） 

第一百二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二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七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二十九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三十二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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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七條  （刪除） 

第四節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四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五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  （刪除）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三  （刪除） 

第一百四十條  （刪除） 

第四節之一  （刪除） 

第一百四十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四十條之二  （刪除） 

第五節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四十二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五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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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七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四十九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一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二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七條  （刪除） 

第六節  （刪除） 

第一百五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五十九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二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三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四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七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九條  （刪除） 

第六節之一  （刪除） 

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  （刪除） 

第七節  （刪除） 

第一百七十條  （刪除）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